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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2680545/index.html） 

 
附錄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172 号 

（关于开展进口商品样品预先归类咨询服务的公告） 

 
为促进贸易安全与便利，增强企业对进出口贸易活动的可预期性，海关总署已发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预裁定管理暂行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36 号，以下简称《预裁定办法》）。

根据进出口企业先期了解进口商品样品归类的需求，现将进口商品样品预先归类咨询服务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进口商品样品预先归类咨询服务的申请人应当是进口货物收货人。 
二、申请人进口以下商品样品可向拟进口地直属海关提出预先归类咨询服务申请： 
（一）通过装运前检验等方式完成安全质量预评估的进口商品，即持有装运前质量安全

预评估证明的商品； 
（二）拟进口商品的样品，即企业批量进口货物之前，提前进口少量用于法定检验目的

的相同商品。 
三、申请人申请进口商品样品预先归类咨询服务，应当通过“互联网+海关”或“单一窗

口”提交《进口商品样品预先归类咨询申请表》（详见附件），同时提交满足商品样品归类的相

关资料和符合本公告第二条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 
四、海关自受理《进口商品样品预先归类咨询申请表》以及相关材料之日起 20 日内回复

咨询结果。 
五、预先归类咨询服务结果仅供参考。如需预先确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归类事项，请按《预

裁定办法》办理。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出口税则本国子目注释》、商品归类决定或相关规定发生变化的，进口商品样品预先归类咨询

结果同时失效，申请人可就该商品再次提交咨询申请。 
七、申请人如需申请预裁定，仍按照《预裁定办法》相关规定办理。 
八、本公告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九、本公告自 2019 年 12 月 20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 进口商品样品预先归类咨询服务申请表 

 
 

海关总署 
2019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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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进口商品样品预先归类咨询服务申请表 

申请人基本信息  

申请人  

企业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货物基本信息 
商品名称（中、英

文） 

 

其他名称  

拟进口日期  

拟进口口岸  

拟进口数量  

贸易方式  

商品描述（规格、型号、结构原理、性能指标、功能、用途、成份、加工方法、分析方法等）：  

随附材料清单（包括装运前检验报告、其他样品证明材料等）： 

结构式、CAS号、图片、条形码（GTIN）、二维码、出厂商品序列号等： 

 

海关答复建议（本答复仅供参考，不具有法律效力）： 

 

 


